大同市生态环境局灵丘分局2026年3月12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
[bookmark: _GoBack]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3月12日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3月12日－18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352－8537816（灵丘县政务大厅大同市生态环境局灵丘分局）
通讯地址：灵丘县政务大厅     邮编：034400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灵丘县晶鑫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年处理5万吨废旧轮胎回收处置项目
	大同市灵丘县赵北乡下红峪村东北454m
	灵丘县晶鑫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山西蓝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位于大同市灵丘县赵北乡下红峪村东北326m处，项目占地6.49亩，总建筑面积约4327平方米。建设规模及内容为生产车间1间1600平方米、库房1间600平方米，生活用房8间500平方米，购置安装全自动拉丝机、双轴撕碎机、钢丝分离机、磁选机、橡胶颗粒机等核心机械设备。建设两条废轮胎处理线，单条生产线年处理废轮胎2.5万t，年处理废轮胎5万吨。项目总投资500万元，环保投资30万元，占总投资比例的6%。
	环境影响及对策措施:
1、认真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施工过程中加强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环境管理，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降低对周边的影响。
2、废气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破碎筛分输送及灌装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破碎筛分灌装及输送过程产生的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集气罩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处理，最终经过排气筒排放，车间采用全封闭。运营期有组织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要求。厂界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3、废水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厂区设置旱厕，生活污水排入旱厕，定期清掏；洗车平台废水沉淀后回用，不外排；循环冷却水循环使用，定期补加，定期排水，用于厂区洒水抑尘，不外排；新建60m³初期雨水池，用于初期雨水的收集，经沉淀后，用于厂区抑尘，不外排。
4、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选用低噪声设备，采用基础减震、消音、定期维护、厂房隔声等措施。运营期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的2类标准。
5、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除尘灰收集后作为成品外售。废布袋由厂家定期更换，不暂存厂家回收。废钢丝定期外售；废棉纱、废手套、废矿物油、废油桶暂存于危废贮存点，定期交由有资单位处理；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的有关规定。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中的有关规定；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过程执行《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等相关要求。
6、加强厂区的绿化美化工作，改善周边生态环境。



